湘潭县殡葬改革和管理工作领导小组

潭县殡改领发[2024]1号

关于印发《湘潭县特困人员“身后事”工作

方案(试行)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,县直机关各单位:

现将《湘潭县特困人员“身后事”工作方案(试行)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学习，积极配合，加强宣传，遵照执行。

湘潭县殡葬改革和管理工作领导小组

2024年1月29日

湘潭县特困人员“身后事”

工作方案(试行)

根据湖南省民政厅《关于印发(湖南省特困人员认定办法〉的通知》(湘民发[2021]35号)和湘潭市民政局、湘潭市财政局、湘潭市发改委、湘潭市市场监管局、湘潭市人社局《关于印发《湘潭市殡葬惠民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(潭民发[2022]19号)精神，结合本县实际，制定我县特困人员“身后事”工作方案(试行)。

一、工作目标和意义

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，改善民生、推动移风易俗和殡葬改革，兜牢兜实民生底线，切实保障特困人员“身后事”为目标,真正做到“逝有所安、逝有所尊”。切实解决特困人员的“急难愁盼”问题是践行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实际行动，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要求、扎实开展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实践活动和“解忧暖心传党思”行动，更好为困难群众办实事、解难题的具体举措。

二、工作职责

1.乡镇人民政府职责:负责特困人员“身后事”的前期协调处置工作,明确专人负责特困人员“身后事”工作并报县民政局殡仪馆,做好政策宣传和主动服务，与特困人员及其监护人签订《文明丧葬承诺书》(附件 1)，协助家属填写好《特困人员殡葬服务申请表》(附件2)等相关资料,协助处理特困人员“身后事”处置后骨灰回属地乡镇公益性公墓安葬或自行处置等相关工作。

2.县民政局职责:负责遗体处置相关工作，殡仪馆收到乡镇上报的特困人员死亡信息后，应及时安排遗体接运并核实对象身份，监督湖南湘水缘长生陵园有限公司按照《湘潭县特困人员“身后事”服务内容与流程》开展殡葬服务，对特困人员丧葬费用据实结算(在特困人员丧养费资金中列支),超出服务范围或家属(监护人)自行要求增加的服务内容由家属(监护人)承担费用。督促乡镇签订特困人员《文明丧葬承诺书》，指导办理特困人员“身后事”工作实施中相关殡葬服务单位的协调、殡葬政策的解读、殡葬服务的监督、殡葬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置。

3.殡葬服务机构职责:负责按照特困人员殡葬服务相关流程做好相关殡葬服务工作，为其提供树葬、草坪葬、花葬等生态安葬区域。

4.各成员单位职责:负责做好特困人“身后事”工作方案的宣传,积极配合做好相关工作。

三、工作流程及责任人

1.乡镇人民政府工作流程，特困人员死亡后12小时内报县民政局殡仪馆，主动服务为其办理死亡证明、《特困人员殡葬服务申请表》，按照特困人员“身后事”服务内容与流程,根据实际情况填写《特困人员“身后事”服务申请单》(附件4)向殡仪馆申请其殡葬服务，相关资料随遗体接运车报殡仪馆。(责任领导:分管民政工作负责人;责任人:民政经办机构负责人)。

2.县民政局工作流程。殡仪馆收到乡镇人民政府报送的特困人员死亡信息后，按照约定的时间安排遗体接运车辆进

行接运，将死亡证明、《特困人员殡葬服务申请表》、《特困人员“身后事”服务申请单》等相关资料和数据进行审核，最入殡葬信息系统，遗体处置相关工作在72小时内完成，遗体接运到县殡仪馆后，按照《湘潭县特困人员“身后事”服务内容与流程》进行殡葬服务，不得捆绑消费，依照申请人填写的《湘潭县特困人员“身后事”服务确认单》(附件3)和乡镇经办人员填写的《湘潭县特困人员“身后事”特殊情况服务申请单》据实结算，乡镇申请经县殡仪馆同意,骨灰安葬到属地乡镇公益性公墓的，由县殡仪馆安排车辆进行接送，进行免费节地生态安葬或低价墓穴安葬，未经家属(监护人)同意不得另行收费。(责任领导:县民政局分管负责人;责任人:殡仪馆馆长)

四、工作要求

1.提高思想认识。做好特困人员“身后事”工作是我县完善特困人员保障体系、推进移风易俗的重要举措,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要专题研究，各司其职,密切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共同推进特困人员“身后事”工作。

2.加大宣传力度。各单位和乡镇要加大宣传,坚持从实际出发，稳步推进，避免引发重大社会舆情，采取“思想教育、政策引导、典型引路、行政推动、保障有力、依法管理”的综合措施，依法依规开展特困人员“身后事”工作。

3.严肃工作纪律，县殡葬改革和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特困人员“身后事”工作全流程督查，重点对殡葬服务机构服务质量进行监督发现责任落实不到位、弄虚作假、减少服务项目,捆绑消费等行为，一律依法严肃处理,确保全县特困人员“身后事”工作顺利推进。

本方案自2024年2月1日起执行，试行有效期为1年。

